郵   局  存  證   信  函  用  紙



郵   局  存  證   信  函  用  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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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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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存證信函需送交郵局辦理證明手續後始有效，自交寄之日起由郵局保存之副本，於三年期滿後銷燬之。


二、在　　頁　　行第　　　格下� eq \o(\s\up  6(塗改),\s\do  3(增刪))�　　字       印(� eq \o(\s\up  7(如有修改應填註本欄並蓋用),\s\do  3(寄件人印章，但塗改增刪))�)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每頁至多不得逾二十字。


三、每件一式三份，用不脫色筆或打字機複寫，或書寫後複印、影印，每格限書一字，色澤明顯、字跡端正。





本存證信函共        頁，正本        份，存證費        元，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副本        份，存證費        元，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       張，存證費        元，


                    加具副本        份，存證費        元，合計     元。


    經          郵局


    年   月   日證明  本內容完全相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




貴局於民國００年０月０日與本人負責之００診所醫院（位於００市００路００號），簽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，合約期間自民國００年０月０日至民國００年０月００日止（並依規定續約至民國００年０月０日止）此有雙方簽具之合約書為憑。今因點值追扣已超乎訂約當時可得預測之情形，從而合約目的已無法達成，本人於此依合約第2 9條第2項規定於一個月前為終止合約之表示，並以００年０月００日起為該合約終止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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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印


一、寄件人


             詳細地址：000市00路00巷00弄00號


             姓名：中央健康保險局


二、收件人


             詳細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10634信義路三段140號


三、� eq \o(\s\up  8(副　本),\s\do  4(收件人))�   姓名：


             詳細地址：


（本欄姓名、地址不敷填寫時，請另紙聯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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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證信函第      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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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

一、寄件人


             詳細地址：





             姓名：


二、收件人


             詳細地址：       


三、� eq \o(\s\up  8(副　本),\s\do  4(收件人))�   姓名：


            詳細地址：


（本欄姓名、地址不敷填寫時，請另紙聯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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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存證信函共        頁，正本        份，存證費        元，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副本        份，存證費        元，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       張，存證費        元，


                    加具副本        份，存證費        元，合計     元。


    經          郵局


    年   月   日證明  本內容完全相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




一、存證信函需送交郵局辦理證明手續後始有效，自交寄之日起由郵局保存之副本，於三年期滿後銷燬之。


二、在　　頁　　行第　　　格下� eq \o(\s\up  6(塗改),\s\do  3(增刪))�　　字       印(� eq \o(\s\up  7(如有修改應填註本欄並蓋用),\s\do  3(寄件人印章，但塗改增刪))�)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每頁至多不得逾二十字。


三、每件一式三份，用不脫色筆或打字機複寫，或書寫後複印、影印，每格限書一字，色澤明顯、字跡端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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